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來 文 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330594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2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3 43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,892,017 5,155,163 390,000 － 5,545,163 － － － 5,155,163 390,000 － 5,545,163 

4 46  規費收入 62,934,180 31,447,476 964,585 － 32,412,061 － － － 31,447,476 964,585 － 32,412,061 

6 46  財產收入 27,912,303 24,588,080 － － 24,588,080 － － － 24,588,080 － － 24,588,080 

7 3 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313,650 15,988,370 － － 15,988,370 － － － 15,988,370 － － 15,988,370 

8 22  補助收入 250,266,000 219,248,635 12,208,130 － 231,456,765 － － － 219,248,635 12,208,130 － 231,456,765 

10 47  其他收入 45,000 6,018,948 － － 6,018,948 － － － 6,018,948 － － 6,018,948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344,363,150 302,446,672 13,562,715 － 316,009,387 － － － 302,446,672 13,562,715 － 316,009,387 

6 1 1 一般行政 84,989,535 80,737,457 － － 80,737,457 － － － 80,737,457 － － 80,737,457 

6 1 2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262,839,969 226,865,049 － 18,869,300 245,734,349 － － － 226,865,049 － 18,869,300 245,734,349 

6 1 3 公用事業 42,160,510 36,883,702 － 645,515 37,529,217 － － － 36,883,702 － 645,515 37,529,217 

6 1 4 農業發展 374,844,203 291,047,137 － 17,677,287 308,724,424 － － － 291,047,137 － 17,677,287 308,724,424 

6 1 5 農民福利業務 133,032,300 120,811,773 － － 120,811,773 － － － 120,811,773 － － 120,811,773 

6 1 6 農民健保業務 10,453,600 8,237,424 － － 8,237,424 － － － 8,237,424 － － 8,237,424 

6 1 7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1,190,000 17,841,965 － 12,208,130 30,050,095 － － － 17,841,965 － 12,208,130 30,050,095 

6 1 8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24,416,000 93,428,212 － 18,592,974 112,021,186 － － － 93,428,212 － 18,592,974 112,021,186 

6 1 9 建築及設備 59,517,979 18,561,316 － 34,487,976 53,049,292 － － － 18,561,316 － 34,487,976 53,049,292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來 文 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330594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2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6 1 1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6,000,000 56,082,932 － 24,898,722 80,981,654 － － － 56,082,932 － 24,898,722 80,981,654 

6 1 11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,532,000 2,412,500 － － 2,412,500 － － － 2,412,500 － － 2,412,500 

6 1 12 第一預備金 120,01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1,212,096,112 952,909,467 － 127,379,904 1,080,289,371 － － － 952,909,467 － 127,379,904 1,080,289,371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來 文 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330594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2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93 3 45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,716,101 

－ 

4,625,76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090,33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,625,76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090,338 

－ 

94 3 49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,381,368 

－ 

4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381,36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381,368 

－ 

95 3 49  罰款及賠償收入 6,267,632 

－ 

5,109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158,63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,109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158,632 

－ 

96 3 5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3,183,287 

－ 

1,127,067 

－ 

2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2,036,22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127,067 

－ 

2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2,036,220 

－ 

97 3 49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,139,052 

－ 

1,026,71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2,34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026,71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2,341 

－ 

98 3 47  罰款及賠償收入 4,253,000 

－ 

4,010,000 

－ 

51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192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,010,000 

－ 

51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192,000 

－ 

99 3 5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,089,587 

－ 

1,089,58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089,58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0 3 5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,000 

－ 

1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5,000 

－ 

100 7 3 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7,646,515 

－ 

－ 

－ 

200,680 

－ 

－ 

－ 

7,445,83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00,680 

－ 

－ 

－ 

7,445,835 

－ 

101 3 47  罰款及賠償收入 41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27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14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7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140,000 

－ 

101 4 46  規費收入 349,530 

－ 

－ 

－ 

349,53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49,53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1 8 22  補助收入 42,500,000 

－ 

738,471 

－ 

41,761,52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38,471 

－ 

41,761,52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77,986,072 

－ 

21,741,599 

－ 

42,652,739 

－ 

－ 

－ 

13,591,73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1,741,599 

－ 

42,652,739 

－ 

－ 

－ 

13,591,734 

－ 

98 6 1 2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－ 

10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0,000,000 

98 6 1 4 農林漁牧 － 

64,582,133 

－ 

527,850 

－ 

32,697,100 

－ 

－ 

－ 

31,357,18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27,850 

－ 

32,697,100 

－ 

－ 

－ 

31,357,183 

98 6 1 15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－ 

1,854,059 

－ 

170,208 

－ 

1,683,85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70,208 

－ 

1,683,85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99 6 1 2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－ 

5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0,000,000 

99 6 1 4 農林漁牧 － 

27,170,971 

－ 

－ 

－ 

10,193,615 

－ 

－ 

－ 

16,977,35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,193,615 

－ 

－ 

－ 

16,977,356 

100 6 1 2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－ 

3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0,000,000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來 文 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330594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2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0 6 1 6 建築及設備 － 

1,998,663 

－ 

82,068 

－ 

1,916,59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2,068 

－ 

1,916,59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1 6 1 2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－ 

51,710,275 

－ 

798,112 

－ 

20,912,163 

－ 

－ 

－ 

30,00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98,112 

－ 

20,912,163 

－ 

－ 

－ 

30,000,000 

101 6 1 4 農業發展 － 

103,959,810 

－ 

3,206,508 

－ 

65,809,302 

－ 

－ 

－ 

34,94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,206,508 

－ 

65,809,302 

－ 

－ 

－ 

34,944,000 

101 6 1 6 建築及設備 － 

8,835,683 

－ 

1,122,012 

－ 

4,544,492 

－ 

－ 

－ 

3,169,17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122,012 

－ 

4,544,492 

－ 

－ 

－ 

3,169,179 

101 6 1 13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－ 

55,835,485 

－ 

1,174,577 

－ 

54,660,90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174,577 

－ 

54,660,90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1 6 1 14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－ 

17,834,194 

－ 

3,115,472 

－ 

14,718,72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,115,472 

－ 

14,718,72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513,781,273 

－ 

10,196,807 

－ 

207,136,748 

－ 

－ 

－ 

296,447,71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,196,807 

－ 

207,136,748 

－ 

－ 

－ 

296,447,718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